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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謝惠名
電話：03-8227171#272
電子信箱：vitia@hl.gov.tw

受文者：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
發文字號：府主基字第11300924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11305修、花蓮縣屬各級學校請

款與經費結報流程圖附件三11305修、申請撥款資料彙整表附件一11305修、花蓮
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常見疑義問答集11305doc、修正對照
表條文11305修、修正對照表附表11305修、QA修正對照表條文11305修 
(376550000A_1130092446_ATTACH1.pdf、376550000A_1130092446_ATTACH2.
pdf、376550000A_1130092446_ATTACH3.pdf、376550000A_1130092446_ATTACH4.
pdf、376550000A_1130092446_ATTACH5.pdf、376550000A_1130092446_ATTACH6.
pdf、376550000A_1130092446_ATTACH7.pdf)

主旨：修正「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

案」， 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府補助(委辦)本縣所屬學校之計畫經費，改以本府財

政處財政電子化系統產製「支票(e企)付款記錄一覽表」

作為支出憑證，本縣所屬學校可免再檢附領款收據，縮

短撥款期程。

(二)基於現行實務作業，修正「申請撥款資料彙整表」僅工

程採購逾15萬元者需檢附，刪除財物及勞務採購部分，

以提升行政效能。

(三)為使本府教育處及各校請款與結報流程有一致性規範，

將「花蓮縣屬各級學校請款與經費結報流程圖」納入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2

1130003129

■■■■■■■■■■■■■113/0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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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四)配合旨揭簡化方案之修正，併同辦理「花蓮縣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常見疑義問答集」部分

文字修正。

二、檢附修訂後「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

方 案」及相關表件各１份，相關表件公告於本府公務雲/

雲端硬碟/主計處/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

案。

正本：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刊登公報)、本府主計處基金科

22



 

 

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 

                                                 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13 日府主基字第 1130092446 號函修訂 

一、實施對象：本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項下各學校分基金，包括體育高級中

等學校、各國民中學、各國民小學。 

二、適用範圍：教育處分基金之經資門預算及代收代付經費。 

三、實施辦法： 

 （一） 

      1、教育處分基金「經資門預算」及「代收代付經費」以補助或委託所屬

學校辦理者，得於計畫簽核後，依核定公文及相關文件逕撥受補助(委

辦)學校(免附領款收據)，惟工程採購逾 15 萬元者，應另檢附「申請

撥款資料彙整表」（附件一）憑撥。 

      2、受補助（委辦）學校應於執行完竣後二十日內填寫「花蓮縣政府教育

處補助（委辦）經費結報表」（附件二）報府備查。倘有結餘款、契

約罰鍰及工程督導費等應倂同結報表繳回本府。 

   （二）撥付各校辦理之計畫經費，其收入依代收代付相關規定辦理，並依年

度及計畫項目分設明細科目，原始憑證授權各校自行保管備查，各校

應確依會計審計等相關法令，妥善保管，業務主管單位並應確實督導。 

 （三）業務主管單位對補助（委辦）計畫概算應確實審核，經費支用項目及

標準應依指定計畫及「花蓮縣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等相關法令規範

辦理，受補助（委辦）學校應詳估經費概算需求，並本節約原則核實

支用。 

 （四）教育處行文各校核定補助（委辦）計畫時，應於函文敘明本府開支預

算年度、會計子目代碼、經費執行簡化方案適用表件及結餘款、契約

罰鍰及工程督導費等繳回方式，並請受補助（委辦）學校將核定計畫

含經費概算知會其出納及會計人員，俾利即時控管入帳款項。 

 （五）經教育處核定辦理補助或委辦計畫之中心、社群或輔導團(群)等任務

編組學校，除教育處另有規定外，適用本簡化方案第三點(一)至(三)。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如核定補助計畫另有規定者，依其核定補助計畫內容辦理。 

 （二）本府核撥之補助或委辦經費，得派員不定期抽查辦理情形，如經查證

有違背法令或指定用途不符或未依計畫有效運用者，除應予追繳外，

相關人員如涉及刑責者，依法處理。 

 （三）為求本府及各校請款與結報流程一致性，請依「花蓮縣屬各級學校請

款與經費結報流程圖」(附件三)辦理。 



   附件三 

    花蓮縣屬各級學校請款與經費結報流程圖  113.05 

相關單位 請款與結報流程圖 

1. 學校 

 

 

 

 

2. 教育處 

主計處 

 

 

 

3. 學校 

 

 

 

 

 

 

 

4. 教育處 

主計處 

 

 

 

1.收到核定公文： 
(1)應知會出納及會計人員。 
(2)工程採購逾 15萬元者，檢附申撥表(附件一)向教育處 

請撥。 

 

2.辦理撥款： 

(1)於系統請購單及受款人清單之摘要”最前面”加註計畫

之會計子目代碼。 

(2)檢附動支簽、經費核定表與申撥表(附件一，無則免附)

併同登記簿至主計處辦理撥款。 

 

3.辦理入帳及結報: 

(1)出納人員查詢款項匯入訊息並確認撥入款之會計子目代

碼。 

(2)知會會計人員辦理入帳。 

(3)依核定公文檢附相關結報文件與經費結報表(附件二)2

份報教育處結報。 

(4)結餘款、工程督導費與各式違約金報繳入庫。 

 

4.經費結報備查函(稿)檢附經費結報表會簽主計處，奉核

後發文學校予以備查，函(稿)併同經費結報表一份歸檔

於檔案室，另一份業務承辦人留存。 

 

結案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填報日期：

項次 金額 備註 說明

一

二

計算式: 委託技術服務費如採建

造費用百分比法者，請

備註計算式。

三 -          

四  

五 請備註內容。

-$         

-$         

-          

-$         備註:工程採購逾15萬元者，應檢附本表。

截至上次請撥金額②

本次請撥金額③

累計請撥金額④=②+③

餘額⑤=①-④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校長：

教育處督導費(6)

空氣汙染防制費(7)

其他(8)

合計(1)+(2)+(3)+(7)+(8)

分

期

請

撥

情

形

核定(結算)金額①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申請撥款資料彙整表

項目

工程採購

發包費(1)

委託技術服務費(2)

工管費(3)=(4)+(5)+(6) 計算式: 請依據「中央政府各機

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

點」辦理，並備註工管

費計算式。

採購中心發包費(4)

學校自行支用(5)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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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實施辦法： 三、實施辦法：  

（一） 

   1、教育處分基金「經資門預

算」及「代收代付經費」以

補助或委託所屬學校辦理

者，得於計畫簽核後，依核

定公文及相關文件逕撥受補

助(委辦)學校(免附領款收

據)，惟工程採購逾 15 萬元

者，應另檢附「申請撥款資

料彙整表」（附件一）憑

撥。 

  2、受補助（委辦）學校應於執

行完竣後二十日內填寫「花

蓮縣政府教育處補助（委

辦）經費結報表」（附件

二）報府備查。倘有結餘

款、契約罰鍰及工程督導費

等應倂同結報表繳回本府。 

（一） 

   1、教育處分基金「經資門預

算」及「代收代付經費」

以補助或委託所屬學校辦

理者，得於計畫簽核後，

通知受補助（委辦）學校

備據以實付方式撥款，惟

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應

另檢附「申請撥款資料彙

整表」（附表一）憑撥。 

   2、受補助（委辦）學校應於

執行完竣後二十日內填寫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補助

（委辦）經費結報表」

（附表二）報府備查。倘

有結餘款、契約罰鍰及工

程督導費等應倂同結報表

繳回本府。 

 
一、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第 7 點，各機關非屬

採購案之支出款項，委

託金融機構或由政府公

款支付機關（構）直接

匯款規定、轉帳或簽發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者，

得以金融機構或政府公

款支付機關（構）之簽

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

憑證之規定，爰改以本

府財政處支付管理系統

所產製「支票(e企)付

款記錄一覽表」作為支

出憑證，免再檢附受補

助(委辦)學校開立之領

據。 

二、 基於現行實務作業，修

正「申請撥款資料彙整

表」僅工程採購逾15萬

元者需檢附，刪除財物

及勞務採購部分，以提

升行政效能。 

三、 酌作文字調整。 

（四）教育處行文各校核定補助

（委辦）計畫時，應於函

文敘明本府開支預算年

度、會計子目代碼、經費

執行簡化方案適用表件及

結餘款、契約罰鍰及工程

督導費等繳回方式，並請

受補助（委辦）學校將核

定計畫含經費概算知會其

出納及會計人員，俾利即

時控管入帳款項。 

（四）教育處行文各校核定補助

（委辦）計畫時，應於函

文敘明本府開支預算年

度、會計子目代碼、經費

執行簡化方案適用表件及

結餘款、契約罰鍰及工程

督導費等繳回方式，並請

受補助（委辦）學校將核

定計畫含經費概算知會其

會計單位，俾利協助計畫

執行與控管。 

一、 配 合 三 、 實 施 辦 法

（一）受補助(委辦)學

校免附領款收據之施

行，為利經費入帳之管

控，受補助（委辦）學

校核定計畫及經費概算

亦應知會出納人員。 

二、 酌作文字調整。 

 



 2 

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其他注意事項：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三）為求本府及各校請款與結

報流程一致性，請依「花

蓮縣屬各級學校請款與經

費結報流程圖」(附件三)

辦理。 

 將「花蓮縣屬各級學校請款與

經費結報流程圖」納入本方

案，使本府及各校請款與結

報流程有一致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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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 

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附 表 名 稱 及 格 式 現 行 附 表 名 稱 及 格 式 說  明 

 

 

一、 配合簡化

方案第三

點第(一 )

項第 1 款

修正，刪

除財物採

購欄位及

勞務採購

欄位並增

列其他欄

位，同時

增訂工程

採購填表

金 額 下

限。 

二、 酌修欄位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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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常見疑義問答集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Q2：核定補助經費要請款時，是

否都需要寫「申請撥款資料

彙整表」? 

A2：依據「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

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案」

三、實施辦法(一)、 

1.(……略以)工程採購逾 15

萬元者，應另檢附「申請撥

款資料彙整表」憑撥。 

       所以，僅涉及工程採購逾

15 萬元者要檢附申請撥款資

料彙整表。 

 

Q2：核定補助經費要請款時，是

否都需要寫「申請撥款資料

彙整表」? 

A2：依據「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

基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

案」三、實施辦法(一)、

1.(……略以)工程、財物及

勞務採購應另檢附「申請撥

款資料彙整表」憑撥。 

        所以，只要是涉及工

程、財物及勞務採購都要檢

附申請撥款資料彙整表。 

 

 

配合花蓮縣地方教育發展基

金經費執行流程簡化方案

三、實施辦法(一)、1修正，

酌作文字調整。 

 

Q4：工程若包含公共藝術費及其

他行政費用，申請撥款資料

彙整表應如何表達？ 

A4：公共藝術費及其他行政費用

可於項次五其他欄位表達;倘

委託技術服務費與工管費計

算式欄位空間不足，可自行

延伸至下方欄位或加大欄位

使用。 

Q4：工程若包含公共藝術費及其

他行政費用，申請撥款資料

彙整表應如何表達？ 

A4：公共藝術費及其他行政費用

可於項次一(四)及二之間自

行增加欄位表達;倘委託技

術服務費與工管費計算式欄

位空間不足，可自行延伸至

下方欄位或加大欄位使用。 

 

 

 

 

配合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

校申請撥款資料彙整表內容

修正，酌作文字調整。 

 

 


